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合辦            南區區議會       贊助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8 
章 程 

目  的 ： 旨在為不同年齡組別的市民，提供參與田徑比賽的機會，藉此維繫他們對田徑的興趣；而運動
員在互相切磋技術的同時，更可以鍛鍊健康的體魄。 

   
日  期 ： 2018年12月2日 (星期日) 
   
時  間 ： 上午8時至下午6時 
   
地  點 ： 香港仔運動場 (地址: 黃竹坑道108號 ) 
   
組別及名額： 

組 別 

(男/女) 

名額 

(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年齡 

(以比賽開始首天為計算基礎) 
出生日期 

先進 A 
個人項目: 700 名 

活動編號: 40511008 

 

接力項目: 72 隊 

活動編號: 40511009 

35歲或以上 1983年12月2日以前出生 

成年 B 19 至 34歲 1983年12月3日至1999年12月2日出生者 

青少年 

C 16 至 18歲 1999年12月3日至2002年12月2日出生者 

D 13 至 15歲 2002年12月3日至2005年12月2日出生者 

E 10 至 12歲 2005年12月3日至2008年12月2日出生者 

兒童 F 6 至 9歲 2008年12月3日至2012年12月2日出生者 
 

備註： 1. 申請人須按出生日期填報參賽組別，不可越級作賽。 

2. 如賽事因任何原因而須延期舉行，參加者所屬的組別將會根據其在原定比賽首日的年齡計算基礎

而定。 

3. 如該組別的報名人數不足兩人/隊，該組別的賽事仍照常比賽，該參加者/隊仍可獲有關獎項。 

4. 為有效運用資源，大會可按各組別的報名情況而調整名額，申請人/參加者不得異議。 
 

比賽項目: 每位申請人最多可填報三項個人項目(兩田一徑或兩徑一田)及一項接力項目 

組 別 

      

 

項 目                  

男子 女子 

先進 成年 青少年 兒童 先進 成年 青少年 兒童 

A B C D E F A B C D E F 

35歲或以上 19-34歲 16-18歲 13-15歲 10-12歲  6-9歲 35歲或以上 19-34歲 16-18歲 13-15歲 10-12歲  6-9歲 

個

人

項

目 

 

 

 

 

徑

賽 

100米             

200米             

400米             

800米       公開組   

1500米       公開組   

5000米 公開組    公開組    

100米跨欄 

(欄高/米) 
   

 
(0.84) 

  先進成年組 (0.84) 
青少年組 

(0.762)   

110米跨欄 

(欄高/米) 

 
(0.991)# 

 
(1.067) 

 
(0.914) 

         

 

 

田

賽 

跳 高             

跳 遠             

鉛 球 
(重量/千克) 

 
(7.26) 

 
(7.26) 

 
(5.0) 

 
(4.0) 

  
 

(4.0) 
 

(4.0) 
 

(4.0) 
 

(3.0) 
  

壘 球             

鐵    餅 
(重量/千克) 

 
(2.0) 

 
(2.0) 

 
(1.5) 

 
(1.0)   

 
(1.0) 

 
(1.0) 

 
(1.0) 

 
(1.0)   

接
力
項 
目 

接

力 
4x100米           

# 此項目根據「World Masters Athletics」的比賽規例修訂 

年齡 



一、  參加資格及報名須知： 

1.  為加強市民對地區的歸屬感，在主辦活動的地區居住或就讀人士，可用「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

分」（下稱「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比賽。這類報名人士須填寫聲明書，才可享有優先報名

權。在南區居住或南區就讀人士並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可獲優先報名權。「本區居

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是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網頁(http://www.eac.gov.hk/ch/distco/2015dc_elect_map.htm)

內的區議會選區分界圖界定在本區域內居住的人士；或根據教育局網頁的分區學校名冊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sch-info/sch-search/schlist-by-district/index.html)，就讀於本區內的

官立/資助/私立的中學、小學、特殊學校或幼稚園的學生。而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

地址。 

2.  優先報名權只可在同類比賽中用一次。在同一財政年度內（即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申

請人只可用「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某一區的田徑比賽。如已成功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即

視作已享用優先報名權論。 

3.  如已界定為享用了優先報名權，不得於同一財政年度內再用「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其他分區的

田徑比賽，但仍可用「非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下稱「非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其他分區

的同類比賽。 

4.  就接力項目而言，如所有隊員都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報名時會獲第一優先；如該隊伍有半數

或以上隊員，但並非全部隊員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報名時會獲第二優先。 

5.  如發現參加者在同一財政年度內用「本區人士身分」重複報名，其所有在同一財政年度用「本區人

士身分」報名參加同類比賽的資格及比賽成績均會被取消，已繳交的報名費不會退還。接力項目隊

伍的成績亦會一併取消。 

6.  如用「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在繳費時申請人必須出示印有其姓名的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

或副本，以供本署核實身分。如申請人未能出示該證明文件，有關「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將會被即

時取消。同時，本署有權隨時(包括比賽日)要求參加者提供該證明文件正本以便本署查核有關資

格，參加者不得有異議。若申請人/參加者未能提供有關文件正本，本署有權取消參加者的參賽資

格，並可拒絕其報名申請，甚至取消其在所有其他分區同類賽事中所獲得的成績及獎項。 

 （甲）  住址證明 

 i.  在最近比賽報名日期三個月內由公用或商業機構或銀行發出的單據(例如差餉通知書、電費

單、水費單、銀行月結單或電話繳費單等)； 

 ii.  由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住址宣誓聲明； 

 iii.  銀行按揭供款單或租約；或 

 iv.  學生手冊（未能出示學生手冊的學童，可出示上述第(i)至(iii)項印有家長姓名的文件，另加學

童的出生證明書）。 

  (註: 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 

 （乙）  就讀證明 

有效的學生手冊或學生證。 

7.  每名申請人可同時參加個人及接力項目，但須分別填寫個人及接力項目報名表格和聲明書各一

份，並只需繳付一次費用。如被發現重複投表，其所有報名表格將不獲受理。 

8.  每名申請人最多可報三項個人項目(兩田一徑或兩徑一田)及一項接力項目。每份接力項目報名

表格最少填報4名及最多6名申請人。後備隊員，亦須繳費。 

9.  已報名參加個人項目的參加者，如欲參加接力項目；或已報名參加接力項目的參加者，如欲參

加個人項目，除另填表格、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及提交所需文件外，請攜同有關收據，以豁免其

後的報名費用。 

10.  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必須全部屬實，並須詳細填寫各項資料，報名表格一經遞交，直至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完結前，所有填報資料包括本區/非本區人士身分、參賽項目及申請

人資料不得更改(申請人如需更改通訊電話、通訊地址及職業除外)。 

11.  虛報資料者，將被取消所有參加資格，所得成績亦告作廢，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12.  為方便聯絡，申請人如更改通訊地址，應儘快以書面方式通知主辦活動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

處。 



一、 參加資格及報名須知：（續） 

13.  1. 如以團體報名參加，報名表格必須有團體負責人簽署及團體蓋印，以示負責及證明所有申請

人的資料正確，便可豁免出示個別申請人的身分證明文件；亦同時確認申請人是否以「本區人

士身分」報名參加此賽事。若團體是南區的學校，可豁免出示個別申請人的「本區人士身分」

的證明文件。在輪候報名時，每人只可遞交同一份團體的報名表格，如欲遞交額外報名表格，

必須重新排隊。 

14.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必須由其家長或監護人簽署聲明書後，才可參加比賽。 

15.  賽會保留拒絕任何參加者參賽的權利。 

二、  費用： 每位港幣20元正，接力項目每位隊員港幣20元正(如已參加個人項目，則只需繳付一次

費用) (15歲以下人士、60歲或以上人士、全日制學生或殘疾人士，如於繳費時出示有

效證明文件，可獲半費優惠。) 收費劃分以比賽日(即2018年12月2日) 為計算基礎。 

三、  報名辦法及

日期： 

1. 以先到先得方式分配名額； 

2. 申請人須在以下指定日期辦理報名手續。詳情如下： 
 

 適用於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 適用於所有申請人 

第一優先 第二優先 公開報名日期 

 以個人報名 

 以團體報名 

(所有申請人均需以「本區人

士身分」報名) 

 接力隊伍 

(所有隊員均以「本區人士身

分」報名) 

 接力隊伍 

(有半數或以上隊員，但並非

全部隊員以「本區人士身

分」報名) 

報名日期 

2018年9月11日 

至 

2018年9月26日 

2018年9月20日 

至 

2018年9月26日 

2018年9月27日 

至 

2018年10月9日 

備註 

接受以「本區人士身分」在上述指定日期內以先到先得方式報

名，額滿即止。報名時必須出示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副本，

以供本署核實身分。 

就接力項目而言，如所有隊員都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報名

時會獲第一優先；如該隊伍有半數或以上隊員，但並非全部隊員

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報名時會獲第二優先。 

接受任何申請人(包

括「非本區人士身

分」)在上述指定日

期內以先到先得方式

報名，額滿即止。 

(註：遞交報名表時，如以個人報名，每人每次最多可交6位申請人的申請；如以團體報名參加，每次最多

可同時遞交12位申請人的申請，如超過所定報名上限，必須重新排隊。請於截止報名日期前留意有關場地的

繳費時段，預留足夠時間遞交團體報名表。(詳情見第六項 繳費時間及辦公時間)) 

 

四、  報名文件： (1)  身分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符合優惠收費者，須出示有效証明文件)； 

香港居民 

 1. 香港身份證 

 2. 出生證明書/簽證身份書/回港證/前往港澳通行證 (只適用於11歲以下兒童) 

非香港居民 

 有效旅遊證件 (例: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俗稱雙程證)) 

  (2)  出示印有申請人姓名的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 (只適用於以「本區

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 供本署核實優先報名資格，請參閱第一部分「參加資

格及報名須知(第6項之(甲)及(乙)項」；如未能出示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

本或副本供本署核實身分，本署有權取消他/她的報名資格。 

五、  報名手續： (甲) 親自或委託代表報名 

 

 

 

 

 

 

 

 

 

  申請人必須把填妥的申請表格、第四部分「報名文件」第(1)項的文件及費用

於以下指定時間內前往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或南區設有「康體通」服務的體

育館辦理申繳費手續(康體通自助服務站除外)；  

 凡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除上述文件外，必須同時出示第四部



五、 報名手續：

(續) 

分第(2)項的文件正本或副本，以供辦事處職員核對其「本區居住或本區就

讀」的證明文件。 

  (乙) 郵遞支票報名 

    申請人必須把填妥的申請表格、第四部分「報名文件」第(1)項的文件副本，

連同抬頭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劃線支票(期票恕不接納)及已貼上郵

票的回郵信封於第三部分「報名辦法及日期」內第2項所列個別階段的截止

繳費日期或以前 (以本署實際收到支票的日期為準)寄回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地址: 香港仔大道203號香港仔市政大廈四樓)。信封面請註明「南區分齡田

徑比賽2018」，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 凡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除上述文件外，必須同時寄交第四部

分第(2)項的文件副本，以供辦事處職員核對其「本區居住或本區就讀」的證

明文件。 
 

  註1 

 

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申請人如未有出示或寄交第四部分第(2)項的文

件副本或所出示的第(2)項的文件副本未符合有關規定或要求(請參閱第一項

「參加資格及報名須知」(第6點之(甲)及(乙)項)，本署將無法處理有關申

請，該申請將自動作廢。 

  註2 

 

以同一日接獲的報名而論，主辦活動的分區辦事處會先行處理親身報名。餘

額如不足分配給郵遞申請人，則以抽籤方式決定。 

  註3 申請人須確保支票上填寫的資料正確無誤，否則本署將無法處理有關申請，

報名資格亦會被取消。 

  註4 由於郵遞需時，請儘早寄出支票，以免因額滿而未能處理有關申請。 

  註5 投寄前請確保郵件上已貼上足夠郵資。本署不會接收任何郵資不足的郵件，

而此等郵件將由香港郵政處理。有關郵費的計算，可參閱香港郵政網頁

（https://www.hongkongpost.hk/tc/postage_calculator/index.html） 

六、  繳費時間及辦公時間： 

 
南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南區設有「康體通」服務的體育館 

繳費時間 辦公時間 繳費時間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上午8時30分至 

下午4時30分 

上午8時30分至 

下午6時15分 上午8時30分至 

晚上10時 

上午7時至 

晚上11時 星期六、日及 

公眾假期 
休息 休息 

 

七、  領取號碼布： 參加者請於2018年11月19日至23日的辦公時間內攜同「領取號碼布回條」到南區康

樂事務辦事處領取號碼布、賽程表及參加者須知。領取號碼布時，請核對所列參賽

組別和項目，如有錯漏，請立即通知本署職員更正。如參加者未能於指定時間內領

取號碼布，可在比賽當日早上7時30分於諮詢台領取。 

八、  賽制： 1.  徑賽項目: 100米、200米設初賽及決賽，初賽之首6名最佳成績參加者進入決

賽。除上述項目外，其他徑賽項目不設初賽，將直接進行決賽以最佳時間定名

次。 

  2.  田賽項目: 除跳高外，初賽試擲或試跳次數會視乎報名人數而決定，以當日宣

布為準。最佳成績的前8名進入決賽再試擲或試跳。初賽及決賽成績亦計算在

內。大會有權決定各田賽項目的首試標準，不設初賽，名次則以最佳成績作決

定。 

九、  賽規： 

 

1.  如比賽當日只得一位參加者/隊伍出席該項比賽，該賽事仍會照常舉行，該參加

者/隊伍仍可獲取有關獎項。 

  2.  參加者在同一項接力比賽中，只可代表一隊出賽，否則會取消所有賽事的參賽

資格。 



九、 賽規：(續） 3.  參加者只准穿著不超過六毫米長的鈍角釘鞋或膠底運動鞋出賽。 

  4.  參加者必須於比賽時佩戴大會發給之號碼布貼於胸前，否則不得出賽。大會不

設即場補領安排，所繳報名費不會退還。 

  5.  所有徑賽項目參加者，每次同場比賽只可有1次起跑犯規(即賽會對該場賽事第1

次發現有1人或多人起步犯規時，不會取消該名/數名違規者該場比賽的參賽資

格)，但在此之後任何起步犯規的參加者均會被取消參賽資格。 

  6.  所有接力項目參加者，交棒時均不可穿上手套或將某種物料塗在手部。而在交

棒過程中，如有參加者於接棒區外交接棒，均作違規論，該隊的參賽資格將會

被取消。 

  7.  凡田賽項目參加者，均須在裁判員喚名後起計1分鐘內完成動作，無故延誤試

跳或試擲，則作1次失敗論。 

  8.  所有投擲器材須由賽會提供，參加者不可使用私人器材參與比賽。至於起步器

方面，賽會可提供予有需要的參加者，惟參加者須自行安排人手於起跑後/使用

後儘快移走起步器。 

  9.  參加者所參加的田賽項目及徑賽項目如在同一時間進行，處理方法如下: 

   ( i ) 如先舉行田賽後徑賽，參加者須先向當值田賽裁判請假，獲批准後，

才可更改次序(Order)，但不得連續試跳或試擲。 

   ( ii ) 如先舉行徑賽後田賽，則先向當值田賽裁判請假，在徑賽項目完畢

後，立即返回田賽裁判處銷假，重新參加比賽;已錯過的輪次(Round)

將不獲補回。如該參加者報到時尚未有紀錄，而比賽結束，則該參加

者的比賽機會亦將自動取消。 

   ( iii ) 如田賽參加者請假後不重新參加比賽，則以已參加的試跳或試擲成績

裁決。 

  10. 如參加者在最後召集時仍未到達指定地點報到，則作棄權論。 

  11. 除本章程列明外，比賽規則將參考香港業餘田徑總會的規則執行。 

十、  獎勵： 各組別設冠、亞、季軍獎，各獲獎杯/牌乙座/枚。 

十一、  報到： 1.  參加者必須留意賽會宣布，準時報到及參賽，否則作棄權論。 

  2.  比賽當日各組參加者須於賽會指定報到時間前十五分鐘到場報到及出席全部賽

事。每場賽事於裁判召集出場五分鐘後仍未能出賽者，作棄權論，參加者在該

項賽事的成績及得獎資格亦會全部被取消，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不得異

議。 

  3.  參加者於報到時，須佩戴由賽會發出的號碼布及出示以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香港居民 

( i )   香港身份證正本 

( ii )  11歲至14歲兒童：香港身份證(正本或副本)。 

( iii ) 11歲以下兒童：香港身份證/出生證明書/簽證身份書/回港證/前往港澳通

行證，如所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沒有相片，必須同時出示附有相片的有效學生證/

學生手冊正本，以供查核。 
 

非香港居民 

報名參加活動時使用的有效旅遊證件正本。 

如參加者未能出示有關證明文件或與報名表格的資料不符，均不得出賽及會被

取消參賽資格，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參加者不得異議。 

註：香港學界聯會運動員註冊證、體育總會或體育機構的球員證恕不接納。 

 



十一、 報到：(續） 4.  參加者須於比賽日攜同「本區居住或就讀」的證明文件正本出席比賽，以便賽

會核實參加者的「本區人士身分」資格(只適用於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的參賽

者)。賽會如對參加者的身分有疑問，有權隨時(包括比賽日)要求參加者出示身

分證明文件及本區人士身分證明文件正本。若有不符，該參加者不得出賽及其

所有成績將被取消，且不得參加其餘賽事。如有關參加者已報名參加接力賽

事，其空缺不得由其他參加者補上。 

十二、 J 裁判： 各場比賽的執法工作由合資格裁判擔任，各參加者須服從裁判的判決。 

十三、  上訴： 賽會不設上訴，所有賽果以裁判最後判決為準。 

十四、  惡劣天氣安  

排： 

如在比賽當日，香港天文台於上午六時仍發出三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紅色

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該日賽事即告取消。賽事將順延至2018年12月9日(星期日)的

原定時間在香港仔運動場舉行。大會恕不另行通知，敬請留意。 

十五、  賽規： 1.  參加者必須留意賽會宣布，準時報到及參賽，否則作棄權論。 

  2.  參加者必須遵守賽會及運動場內的各項規則。 

  3.  如參加者在比賽當天已進行其中一項比賽或在初賽中已出賽，即使無法參加餘

下的項目、或因天氣惡劣或其他原因而不能進行比賽，參加者亦不能申請退

款。 

  4.  如有需要，可自行影印本章程及報名表格。 

十六、  附則： 1.  比賽日各分組比賽賽程均以即場宣布為準。 

  2.  如被發現冒名頂替，或有參加者經賽會認為有破壞規則或有不良行為而影響賽

事者，賽會有權判他/她(們)退出比賽，該名參加者在整個賽事的所有成績及獎

項會被取消，所繳報名費不會退還。 

  3.  本署有權把比賽成績向外公布。 

  4.  參加者須小心保管個人財物，如有任何損失，賽會恕不負責。場地設有儲物櫃

設施，參加者可自備十元硬幣及/或自攜掛鎖使用儲物櫃存放物品。比賽日各分

組比賽賽程均以即場宣佈為準。 

  5.  除本章程列明之賽規及備註外，參加者亦須遵守另附的參加者須知上各項細

則。 

十七、  接受投訴： 任何人士如欲投訴有人濫用「本區人士身分」，應在比賽舉行前至少十個工作天提

供以下資料，包括投訴人的姓名、電話號碼、通訊地址，以及被投訴人的資料（包

括姓名、參賽組別及主辦比賽的地區），以便可在比賽開始前進行調查。若果本署

在比賽前不足十個工作天內收到投訴，有關調查可能會在比賽結束後才能完成。 

十八、  「全港運動 

會」： 

這項比賽的成績將列為「第七屆全港運動會 - 田徑比賽」運動員地區選拔的認可比

賽成績，詳情將由第七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公布。 

十九、  查詢電話： 2555 1268 

 

 

 

 

 
 

本署保留權利隨時修改而無需另行通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合辦             南區區議會       贊助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個 人 項 目 報 名 表 格 

(活動編號： 4051 1008 ) 
 

個人資料備註: 

(1)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康體活動包括全港運動會報名事宜、統計、日後聯絡及活  

動意見調查之用，亦只限獲本署授權人員方可查閱有關資料作前述目的之用。  

(2) 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更正通訊電話、通訊地址及職業等或查詢個人資料，請與主辦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職員聯絡。而其他填報資料則不得更改。 

(3) 申請人必須填寫以下報名表格內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惟'職業 '一欄可選擇填寫與否)及背頁的聲明書，如

你未能清楚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申請恕不受理。 

(4) 如以個人報名，每人每次最多可交6位申請人的申請，如超過所定報名上限，必須重新排隊。 

I. 參加組別：(請以“”號表示)  

組別 先進組 (A)  成年組 (B)  青少年組 (C)  青少年組 (D)  青少年組 (E)  兒童組 (F)  

年齡 35歲或以上  19-34歲 16-18歲  13-15歲 10-12歲  6-9歲 

男子       

女子       

II. 比賽項目：(請以“”號表示) （各組別所提供的比賽項目不一，填寫前請先詳閱比賽章程。) 

(一) 個人項目：每位申請人最多可填報3項個人項目(必須為兩田一徑或兩徑一田) 

徑  賽 田  賽 

100米 200米 400米 800米 1500米 5000米 100米跨欄 110米跨欄 跳高 跳遠 鉛球 壘球 鐵餅 

             

(二) 接力項目：(申請人須同時遞交接力項目報名表格) 

申請人是否同時參加接力項目?                是，接力隊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否 
 
III. 申請人資料：(資料必須與身分證明文件相同; 英文字母請以正楷填寫，並於有"*" 號的項目刪除不適用者) 

姓名： (中文)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電碼：(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類別：                          (        )   康體通用戶編號(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香港居民*： 1.香港身份證 2.出生證明書/簽證身份書/回港證/前往港澳通行證(俗稱單程證)(只適用於11歲以下兒童) 

  非香港居民*：有效旅遊證件 (例: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俗稱雙程證))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年齡：_________        性別*：    男  /  女     

居住地址(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本區居住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就讀學校名稱(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本區就讀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就讀學校地址(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本區就讀人士身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聯絡電話 ： (日) _________________ (夜) _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請在適當空格內加號)： 1 □ 在職    2 □主婦    3 □學生    4 □退休人士    5 □其他：____________ 
 

如我於活動時遇上緊急事故，請致電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 

(在填寫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前，請考慮應否先徵得其同意) 
 

註：優先報名權是根據申請人填報以上的居住地址或就讀學校名稱及地址，並以申請人 /其家屬或監護人於第 IV

部分第乙項所作出的聲明而給予。報名表格一經遞交後，申請人的「本區人士身分」或「非本區人士身分」的資

格不得更改；但為方便聯絡，申請人如需更改通訊地址，應以書面方式通知主辦活動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本辦事處專用 

 優先      無優先 

 已核實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 

運動員編號  

 

( 如已填寫傳真號碼，則無須再填寫地址 )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IV. 聲明: (申請人必須填寫) 

1. 請於適當的方格內加上「」號。 

2. 請於 * 號位置刪除不適用者。 

3. 「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是指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網頁的區議會選區分界圖界定為南區的區域範圍內居

住的人士；或根據教育局網頁的分區學校名冊，就讀於南區內的官立/資助/私立的中學、小學、特殊學校或

幼稚園的學生，而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 

甲、 此參賽聲明書由 
 申請人 (申請人年滿十八歲或以上) 

填寫。 
 家長/監護人 (申請人未滿十八歲) 

我 (* 申請人 / 家長或監護人)茲聲明︰(請選擇以下其中一項) 

1.  申請人                   (申請人姓名)在南區居住或就讀，會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下稱「本區

人士身分」)申請參加本賽事。(必須填寫乙項聲明) 

  申請人                  (申請人姓名)由於曾在本年度以「本區人士身分」參加其他地區的田徑比賽，或

因其他原因，即使在南區居住或就讀，會以「非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參加

本賽事。 

  申請人                    (申請人姓名)並非在南區居住或就讀。 

2. 我/申請人聲明在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全部屬實，並符合大會所訂的參加資格。我 /申請人明白，若有虛報

資料，將會被即時取消所有參加資格，所得成績亦告作廢，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3. 我/申請人聲明已詳細閱讀有關活動章程及同意遵守有關內容。 

4. 我/申請人願意遵守賽會規則進行比賽及服從裁判判決。 

5. 我/申請人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是次比賽。如果我/申請人因我/他/她的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

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則無須負責。 

6. 我/申請人明白如我若以他人冒名頂替參加賽事，我/申請人在是次比賽所獲得的所有項目成績及獎項將被取消。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 
 

申請人簽署 ： 

日   期 ：  

   

 

家長/監護人簽署 

家長/監護人姓名 

日     期 

： 

： 

： 

 

 

 

  
乙、 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參賽的申請人 /家長/監護人，必須填寫此部分。 

1. 

 

 

 

 

 

我聲明我/申請人已閱讀比賽章程並同意遵守其內訂明的規則及規例，並以在「本區居住 /就讀人士」的身分

報名以獲取優先報名權。我/申請人確認申請人未曾成功在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於其它分區成功以

「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田徑比賽，否則我/申請人會被取消參賽資格，而我/申請人在同一時期內田徑比

賽中所取得的成績亦會被取消，所繳報名費不會退還。如因我 /申請人/家長/監護人疏忽或漏報申請表格的資

料而導致任何損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無須負責。我(包括未滿18歲申請人的家長或合法監護人)/申請人知道

任何虛假聲明會致使此報名資格失效。 

2. 我/申請人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於繳費時必須出示印有我 /申請人姓名的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

或副本，以供貴署核實身分。如我/申請人未能出示有關證明文件，有關「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將會被即時取

消。同時，貴署有權隨時(包括比賽日)要求我/申請人提供該證明文件的正本以便貴署查核有關資格，不得有

異議。若我/申請人未能提供有關文件正本，貴署有權取消我/申請人參賽資格，並可拒絕報名申請，甚至取

消我/申請人在所有其他分區同類賽事中所獲得的成績及獎項。 

3. 我/申請人於比賽日將會攜同「本區居住或就讀」的證明文件正本出席比賽，以供貴署人員核實我的「本區人

士身分」資格。 

註： 優先報名權是根據申請人填報第III部分(申請人資料)的居住地址或就讀學校名稱及地址，並以申請人/其家屬或監護

人於此聲明而給予。報名表格一經遞交後，申請人的「本區人士身分」或「非本區人士身分」的資格不得更改；

但為方便聯絡，如更改通訊地址，申請人應以書面方式通知主辦活動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 
 

申請人姓名 ： 

申請人簽署 ：  

日  期 ：  

 
 

申請人姓名 

家長/監護人簽署 

家長/監護人姓名 

日     期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合辦             南區區議會       贊助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接 力 項 目 報 名 表 格 

(活動編號： 4051 1009) 

 
個人資料備註: 

(1)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康體活動(包括全港運動會)報名事宜、統計、日後聯絡及

活動意見調查之用，亦只限獲本署授權人員方可查閱有關資料作前述目的之用。 

(2) 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更正通訊電話、通訊地址及職業等或查詢個人資料，請與主辦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職員聯絡。而其他填報資料則不得更改。 

(3) 申請人必須填寫以下報名表格內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及背頁的聲明書，如你未能清楚提供所需的個人資

料，申請恕不受理。 

(4) 如以個人報名，每人每次最多可交6位申請人的申請，如超過所定報名上限，必須重新排隊。  

I. 參加項目：(請以“”號表示。)   

項目 男子組  (4100米接力) 女子組  (4100米接力) 

組別 
先進 成年 青少年 先進 成年 青少年 

A B C D E A B C D E 

年齡 35歲或以上 19-34歲 16-18歲 13-15歲 10-12歲 35歲或以上 19-34歲 16-18歲 13-15歲 10-12歲 

           

 

II. 負責人資料(必須年滿18歲)： 

(資料必須與身分證明文件相同；英文字母請以正楷填寫，並在有"*" 號的項目刪除不適用者) 

接力隊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中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類別：________________(    )  

 香港居民*：  1.香港身份證  

2.出生證明書/簽證身份書/回港證/前往港澳通行證(俗稱單程證) (只適用於11歲以下兒童) 

  非香港居民*：有效旅遊證件 (例: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俗稱雙程證)) 

出生日期  ：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日         年齡：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  女 

通訊地址(註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日) ________________        (夜) 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我或隊員於活動時遇上緊急事故，請致電________________ 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聯絡。 

(在填寫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前，請考慮應否先徵得其同意) 

 

 

 

 

 

 

 

 

 

 

 

本辦事處專用 

 第一優先    第二優先     無優先  

 已核實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 

運動員編號  

 



 

III.  申請人資料 : 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以下表格 

 （在填寫隊員的資料前，請先徵得其同意）  

運動員 

編號 

(本處 

填寫) 

姓 名 

(中文及英文)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年

齡 

性

別 

（身分證明 

文件代碼）# 

及身分證號碼 

如以「本區人

士 身 分 」 報

名，請以“”號

表示 

居住地址/ 就讀學校名稱及地址 

( 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

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本區 

居住 

本區 

就讀 

 中文 

英文 

 

   代碼：(    )    

 中文 

英文 

 

   代碼：(    )    

 中文 

英文 

 

   代碼：(    )    

 中文 

英文 

 

   代碼：(    )    

 中文 

英文 

 

   代碼：(    )    

 中文 

英文 

 

   代碼：(    )    

 

# 身分證明文件代碼 

香港居民： 1.香港身份證   

2.出生證明書 

3.簽證身份書 

4.回港證 

5.前往港澳通行證(俗稱單程證) 

(第2-5項只適用於11歲以下兒童) 

非香港居民： 6.有效旅遊證件 (例: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俗稱雙程證)) 

 

註：優先報名權是根據申請人填報上述的居住地址或就讀學校名稱及地址，並以申請人/其家屬或監護人於第IV

部分乙項聲明而給予。報名表格一經遞交後，各申請人的「本區人士身分」或「非本區人士身分」的資格不得

更改；但為方便聯絡，如更改通訊地址，負責人應以書面方式通知主辦活動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如已填寫傳真號碼，則無須再填寫地址)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8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8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 2018 



IV. 聲明: (申請人必須填寫) 

 

1. 請於適當的方格內加上「」號。 

2. 請於 * 號位置刪除不適用者。 

3.  「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是指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網頁的區議會選區分界圖界定為南區的區域範圍

內居住的人士；或根據教育局網頁的分區學校名冊，就讀於南區內的官立/資助/私立的中學、小學、特殊學

校或幼稚園的學生，而學生宿舍及運動員宿舍不可視作居住地址。 

 

甲  此參賽聲明書由 

 接力隊負責人(須年滿十八歲) 

填寫。  家長/監護人 (申請人未滿十八歲) 

 申請人 (申請人年滿十八歲或以上) 

我 (*接力隊負責人/申請人 / 家長或監護人) 茲聲明:  

 

 

1. 
本隊由 (一 ._________________ 二 ._________________ 三 ._________________ 四 .______________

五._________________ 六.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姓名))組成。(請選擇以下其中一項) 
  

 
 本隊伍所有隊員均在南區居住或就讀，會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本區人士身分」）申

請參加本賽事。(申請人必須填妥乙項聲明) 

 
 本隊伍有半數或以上隊員在南區居住或就讀，即(一 ._________________ 二 ._________________ 

三 ._________________ 四 ._________________五 .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姓名))會以（「本

區人士身分」）申請參加本賽事。其他隊員包括: 一._________________ 二._________________ 

三._________________ 則以「非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參加本賽事。(以「本區人士身  分」報名的

申請人必須填妥乙項聲明) 

 
 本隊伍所有隊員由於曾在本年度以「本區人士身分」參加其他地區的田徑比賽，或因其他原因，即

使在南區居住或就讀，會以「非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非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參加本賽

事。 

  雖然(一._______________ 二._________________ 三._________________ 四._________________

五._________________ 六.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姓名))在南區居住或就讀，由於他們／她們

曾在本年度以「本區人士身分」參加其他地區的田徑比賽，或因其他原因，即使在南區居住或就

讀，所有隊員會以「非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參加本賽事。 

 
 本隊所有隊員並非在南區居住或就讀。 

2. 我/申請人聲明在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全部屬實，並符合大會所訂的參加資格。我及申請人明白，

若有虛報資料，將會被即時取消所有參加資格，所得成績亦告作廢，所繳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3. 我/申請人聲明已詳細閱讀有關活動章程及同意遵守有關內容。 

4. 我/申請人聲明願意遵守賽會規則進行比賽及服從裁判判決。 

5. 我/申請人聲明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是次比賽。如果我 /申請人因我/他/她的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

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則無須負責。 

6. 我/申請人明白如我或接力隊隊員若以他人冒名頂替參加賽事，我/申請人/接力隊隊員在是次比賽所獲得

的所有項目成績及獎項將被取消。 

7. 我已獲上述所有申請人包括未滿18歲隊員的家長/監護人的授權作出此聲明。 

 

 

 

接力隊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接力隊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 

 



 

乙  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參賽的申請人 /家長/監護人聲明，必須填寫此部分。 

1.  我聲明我/申請人已閱讀比賽章程並同意遵守其內訂明的規則及規例，並以在「本區居住 /就讀人士」的身分報名

以獲取優先報名權。我/申請人確認申請人未曾成功在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於其它分區成功以「本區人士

身分」報名參加田徑比賽，否則我 /申請人會被取消參賽資格，而我/申請人在同一時期內田徑比賽中所取得的成

績亦會被取消，所繳報名費不會退還。如因我 /申請人/家長/監護人疏忽或漏報申請表格的資料而導致任何損失，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無須負責。我(包括未滿18歲申請人的家長或合法監護人)/申請人知道任何虛假聲明會致使此報

名資格失效。 

2. 

 
我/申請人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於繳費時必須出示印有我/申請人姓名的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

本，以供貴署核實身分。如我/申請人未能出示有關證明文件，有關「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將會被即時取消。同

時，我/申請人知悉貴署有權隨時(包括比賽日)要求我/申請人提供該證明文件的正本以便貴署查核有關資格，不得

有異議。若我/申請人未能提供有關文件正本或所提供的文件正本，貴署有權取消我/申請人的參賽資格，並可拒

絕我/申請人報名申請，甚至取消我/申請人在所有其他分區同類賽事中所獲得的成績及獎項。  

3. 我/申請人於比賽日將會攜同「本區居住或就讀」的證明文件正本出席比賽，以供貴署人員核實我的「本區人士身

分」資格。 

註：優先報名權是根據申請人填報第 I I I項「申請人資料」的居住地址或就讀學校名稱及地址，並以申請人/其家屬或監護

人於此聲明而給予。報名表格一經遞交後，各申請人的「本區人士身分」或「非本區人士身分」的資格不得更改；但為方

便聯絡，如更改通訊地址，負責人應以書面方式通知主辦活動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的申請人須填寫此欄 未滿十八歲的申請人須由家長或監護人填寫此欄 

申請人       

隊員一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一姓名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二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二姓名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三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三姓名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四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四姓名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五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五姓名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六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六姓名 
 

家長或監護人姓名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或監護人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參加組別：請以“”號表示  

 

II. 團體及負責人資料 : (資料必須與身分證明文件相同; 英文字母請以正楷填寫。) 

       (每份報名表限填報一個組別) 

組別 A B C D E F 

年齡 35歲或以上 19-34歲 16-18歲 13-15歲 10-12歲 6-9歲 

男子       

女子       

 

    團體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須年滿18歲)： (中文)  (英文)  

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      )              

香港居民*：1. 香港身份證 2. 出生證明書/簽證身份書/回港證/前往港澳通行證(俗稱單程證)(只適用於11歲以下兒童) 

非香港居民*：有效旅遊證件 (例: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俗稱雙程證))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齡：  性別*：    男  /  女    

通訊地址：  傳真號碼：  

聯絡電話： (日)  (夜)  (手提電話)  

 如我或隊員於活動時遇上緊急事故，請致電                         與(姓名)                           聯絡。(在填寫緊急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前，請考慮應否先徵得其同意)  

III. 申請人資料：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以下表格；每人每次最多可同時遞交12位申請人的申請，如超過所定報名上限，必須重新排隊。在填寫隊員的資料前，請先徵得其同意。 

 

運動員 
編號 
(本處 
填寫) 

 

姓 名 

(中文及英文)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年齡 

 

性別 

身分證明 

文件代碼# 

及 

身分證號碼 

如以「本區

人士身分」

報名，請以

“”號表示 

居住地址/就讀學校名稱 

及地址 

(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

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每名申請人最多可報三項個人項目(兩田一徑或兩徑一田)及一項接力項目 

徑 賽   (請以“”號表示) 田 賽 (請以“”號表示) 4100米接力 

1
0

0
米

 

2
0

0
米

 

4
0

0
米

 

8
0

0
米

 

1
5

0
0
米

 

5
0

0
0
米

 

1
0

0
米

跨
欄

 

1
1

0
米

跨
欄

 

跳 

高 

跳 

遠 

鉛 

球 

壘 

球 

鐵 

餅 
接力隊隊名 

本區 

居住 

本區 

就讀 

 中文 
 

英文 

   代碼：(       )                  

 中文 
 

英文 

   代碼：(       )                  

 中文 
 

英文 

   代碼：(       )                  

 中文 
 

英文 

   代碼：(       )                  

 中文 
 

英文 

   代碼：(       )                  

 中文 
 

英文 

   代碼：(       )                  

#身分證明文件代碼 香港居民：1.香港身份證 2.出生證明書 3.簽證身份書 4.回港證 5.前往港澳通行證(俗稱單程證)(第2-5項只適用於11歲以下兒童) 

                                      非香港居民：6.有效旅遊證件 (例: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俗稱雙程證)) 

 

個人資料備註:  

1. 你提供的資料，只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康體活動(包括全港運動會)報名事宜、統計、日後聯絡及活動意見調

查之用，亦只限獲本署授權人員方可查閱有關資料作前述目的之用。 

2. 遞交申請表後，如欲更正通訊電話、通訊地址及職業等或查詢個人資料，請與主辦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職員聯絡。

而其他填報資料則不得更改。 

3. 申請人必須填寫以下報名表格內提供所需的個人資料及背頁的聲明書，請核對資料正確無誤，否則申請恕不受理。 

 

本辦事處專用 

 第一優先  第二優先  無優先 

 已核實住址或就讀證明副本 

運動員號碼: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及 南區康樂體育促進會 合辦 

南區區議會  贊助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團 體 報 名 表 格 

 

 

請於* 號位置刪除不適用者。 



 

 

III. 申請人資料：所有申請人必須填寫以下表格；每人每次最多可同時遞交12位申請人的申請，如超過所定報名上限，必須重新排隊。在填寫隊員的資料前，請先徵得其同意。 

 

運動員 
編號 
(本處 
填寫) 

 

姓 名 

(中文及英文) 

 

出生日期 

(日/月/年) 

 

年齡 

 

性別 

身分證明 

文件代碼# 

及 

身分證號碼 

如以「本區

人士身分」

報名，請以

“”號表示 

居住地址/就讀學校名稱 

及地址 

(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

分」的申請人必須填寫) 

每名申請人最多可報三項個人項目(兩田一徑或兩徑一田)及一項接力項目 

徑 賽   (請以“”號表示) 田 賽 (請以“”號表示) 4100米接力 

1
0

0
米

 

2
0

0
米

 

4
0

0
米

 

8
0

0
米

 

1
5

0
0
米

 

5
0

0
0
米

 

1
0

0
米

跨
欄

 

1
1

0
米

跨
欄

 

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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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英文 

   代碼：(       )                  

 中文 
 

英文 

   代碼：(       )                  

 中文 
 

英文 

   代碼：(       )                  

 中文 
 

英文 

   代碼：(       )                  

 中文 
 

英文 

   代碼：(       )                  

 中文 
 

英文 

   代碼：(       )                  

 中文 
 

英文 

   代碼：(       )                  

 中文 
 

英文 

   代碼：(       )                  

#身分證明文件代碼 香港居民：1.香港身份證 2.出生證明書 3.簽證身份書 4.回港證 5.前往港澳通行證(俗稱單程證)(第2-5項只適用於11歲以下兒童) 

                                      非香港居民：6.有效旅遊證件 (例:護照、往來港澳通行證(俗稱雙程證)) 

IV.  聲明 :  

甲. 參賽聲明  

1. 我聲明我/申請人在報名表格內所填報的資料全部屬實，並符合大會所訂的參加資格。我及申請人明白，若有虛報資料，將會被即時取消所有參加資格，所得成績亦告作廢，所繳
報名費用將不獲退還。 

2. 如此表格由團體負責人簽署及團體蓋印，以示負責及證明所有申請人的資料正確，報名時，便可豁免出示個別申請人的身分證明文件﹔亦同時確認申請人是否以「本區人士身
分」報名參加此賽事。若團體是南區的學校，可豁免出示個別申請人的「本區人士身分」的證明文件。 

3. 我/申請人聲明已詳細閱讀有關活動章程及同意遵守有關內容。  

4. 我/申請人聲明願意遵守賽會規則進行比賽及服從裁判判決。 

5. 我/申請人聲明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是次比賽。如果我及申請人因我/他/她的疏忽或健康或體能欠佳，而引致於參加這項活動時傷亡，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則無須負責。 

6. 我/申請人明白如我或接力隊隊員若以他人冒名頂替參加賽事，接力隊所有隊員在是次比賽所獲得的所有成績及獎項將被取消。  

7. 我已獲上述所有申請人包括未滿18歲隊員的家長/監護人的授權作出此聲明。同時，我及所有申請人已閱讀及同意以上所有條款。  

負責人簽署：                  團體蓋印：  日期：  

請於* 號位置刪除不適用者。 



 

 

 
乙.   以「本區居住或就讀人士身分」參賽的負責人聲明 

1.  我聲明我/申請人已閱讀比賽章程並同意遵守其內訂明的規則及規例，並以在「本區居住/就讀人士」的身分報名以獲取優先報名權。我/申請人確認申請人未曾成功在2018

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於其它分區成功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參加田徑比賽，否則我及申請人會被取消參賽資格，而我/申請人在同一時期內田徑比賽中所取得的成績

亦會被取消，所繳報名費不會退還。如因我/申請人疏忽或漏報申請表格的資料而導致任何損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無須負責。我/申請人知道任何虛假聲明會致使此報名資

格失效。 

  
2. 我/申請人以「本區人士身分」報名，於繳費時必須出示印有我/申請人姓名的有效住址或就讀證明文件正本或副本，以供貴署核實身分。如我/申請人未能提交有關證明文

件，有關以「本區人士身分」申請將會被即時取消。(此安排不適用於南區的學校以團體名義遞交的申請。)  

同時，我/申請人知悉貴署有權隨時(包括比賽日)要求我/申請人提供該證明文件的正本以便貴署查核有關資格，不得有異議。若我/申請人未能提供有關文件正本，貴署有權

取消我/申請人的參賽資格，並可拒絕報名申請，甚至取消我/申請人在賽事中所獲得的成績及獎項。 

  
3. 我/申請人於比賽日將會攜同「本區居住或就讀」的證明文件正本出席比賽，以供貴署人員核實我的「本區人士身分」資格。  

註：優先報名權是根據負責人填報第 I I I項「申請人資料」的居住地址或就讀學校名稱及地址，並以負責人於此聲明而給予。報名表格一經遞交後，各申請人的「本區人士身分」

或「非本區人士身分」的資格不得更改；但為方便聯絡，如更改通訊地址，負責人應以書面方式通知主辦活動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 

 

 

 

 

 

 

 

 

 

 

負責人簽署：                  團體蓋印：  日期：  

( 如已填寫傳真號碼，則無須再填寫地址 )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南區分齡田徑比賽2018 

 

 

 


